附件1：
科研项目考核经费分配数据变更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“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涉外法律风险防范研究”

	项目编号
（经费卡号）
	x2fxB9250090
	项目负责人姓名
	陈红彦

	项目负责人
人事编号
	20151040
	所在单位
	法学院

	分配的项目经费情况：
2025年8月19日到账，尚未使用。该项目经费没有打算在2025年做分配。但由于误操作，点击了“分配”。现申请撤回“分配”，即该项目在2025年不做分配。


	到账经费（元）
	800000
	考核经费（元）
	800000

	经费到账时间
	2025.8.19
	经费分配时间
	2025.11.26

	原经费
分配情况
	成员姓名
	工作单位
	分配顺序
	分配经费（元）

	
	陈红彦
	华南理工大学
	1
	800000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变更经费
分配情况
	成员姓名
	工作单位
	分配顺序
	分配经费（元）

	
	不做分配
	
	不做分配
	不做分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项目负责人承诺
	本人承诺：此笔经费未作为业绩数据用于任何人的任何职称评审、绩效考核、导师遴选、导师资格审查等业务。

[bookmark: _GoBack]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1月27日

	学院审核意见
	经核查，此笔经费未作为业绩数据用于任何人的任何职称评审、绩效考核、导师遴选、导师资格审查等业务。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分管科研
领导意见
	


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公示结果（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工作日）
	


签名（加盖学院公章）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